南臺科技大學師資培育助學金申請表

申請年度：111年度  第2期（111年8月至112年1月）

	姓名
	
	系所
	

	學號
	
	學制
	□日間部 □進修部

	學程別
	□中等   □小學
	
	

	手機
	
	班級
	

	申請資格
	□成績優異學生：
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為系所前百分之三十，或學業成績及操性成績均達80分以上，或為全班前五名。

	
	□清寒優秀學生：
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為80分以上、操行成績80分以上（應檢附戶籍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發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）。

	備註
	一、補助金額：每月服務學習30小時，計新台幣4000元。
二、服務內容：
111年8月至112年1月，共180小時：
義務輔導學習弱勢、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學童學業(至少50%)。
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須檢附申請資格相關證明文件(110-2成績單正本、低/中低收入戶證明)。



